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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案 

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委員及各單位書面意見 

（一） 彭委員合營 

1. P.3-1 本計畫執行計畫之流程如圖 3-1-1，除基本資料蒐集外包含流域

重要課題評析等，並分項課題、願景及目標初擬。 

2. 本流域重要課題為水道風險(外水)、土地洪氾風險(內水)、藍綠網絡生

態保育、水岸縫合(人文) 4大主軸。 

3. P.3-4 圖 3-1-2改善與調適規劃作業流程圖，110年度年度工程及河川、

海岸改善計畫就已納入調適計畫，分 1階及 2階亦納入小平台、大平台

之研商、諮詢、策略，也是調適規劃作業案參考手冊推動執行依據。 

4. P.3-11 3-3-1 一、(一) 1. 中央管河川及其支流，兩條河川合計整治

率 68.8%，請將鹽水溪和𦰡𦰡拔林溪分開計算整治率。 

5. P.3-1 區域排水中央管有鹽水溪、曾文溪、安順寮排水 3條，市管區排

有 24 條，其中 13 條已完成規劃治理計畫，另 7 條已完成規劃且另 5

條尚未規劃，此部分再與市府確認更新。 

6. P.3-12 鹽水溪水系風險評估於 108 年度辦理，請將評估成果表納入較

清楚。 

7. P.3-35 109年度鹽水溪水系逕流分擔評估(1/2)，流域內有 7處區位符

合法規要求，需與各單位協商推動逕流分擔，另外曾文溪排水與海尾寮

排水匯流口以上集水區亦將公告為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追蹤協商。 

8. P.3-35 表 3-3-4 鹽水溪流域土地洪氾風險課題為內水問題，除非外水

溢淹造成內水積淹，否則內水若解決，淹水可大幅改善，目前推動之策

略：1.國土規劃 2.逕流分擔 3.出流管制 4.在地滯洪 5.韌性防災 6.流

域管理，正積極展開。 

9. P.3-61 圖 3-4-1 願景及目標，請再就願景和目標之層次及有願最美分

開說明。 

10. P4.3 圖 4-2-1 工作組織架構圖有水保、水利、土木、大地技師，惟生

態保育小組是否有生態之背景和經驗或有協力廠商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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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次為執行計畫書包括執行計畫流程、工作方法、工作人力分配，並請

補充職安衛之措施。 

（二） 何委員建旺 

1. 本執行計畫書黎明公司團隊用心蒐集相關資料完整，予以肯定。 

2. P.2 工作進度自主檢查中，109 年召開會議所訂均有誤，得修正為 110

年。 

3. 工作執行改善與調適規劃作業，其中對公部門平台研商，若無法完成機

制之確認黎明團隊如何因應，又若入大平台在地諮詢小組，如何與長榮

大學團隊契合辦理？ 

4. 本執行計畫對擬定執行項目之內容對應應提出執行時程。 

5. 對工作組織架構圖，六河局與計畫主持人平行，建請酌處。另成員職務

分配表其工作成員人數是否充足，對各成員除擬任工作外應列出各員之

工作實績、經歷等。 

（三） 詹委員明勇 

1. 工作計畫大致上與合約相符，工作要項也能簡易說明。 

2. 請先釐清「河川治理計畫」、「河川環境管理計畫」、「河川情勢調查」和

本計畫的差別何在？有多少資料可引用前述的報告，有多少待辦工作將

在本計畫推動。請顧問公司列表檢核，並與主辦單位核對其合理性與正

確性。 

3. 第 2-8頁，部分排水沒有治理計畫會會影響本計畫的進行？若有影響顧

問公司將如何處理？ 

4. 第 2-27 頁，疏濬似乎是本案的課題之一，但審諸表 2-2-8 歷年來的疏

濬情形，在斷面 53/63兩處，曾有多次的疏濬，其數量也沒有減緩的趨

勢。這樣的作為僅是表面功夫，無法解決河段淤積或凹岸沖刷的潛在問

題。請顧問公司與主辦單位在疏濬之餘，更要檢討河相徹底理解水理現

象，才有「調適」的論述空間。 

5. 第 2-29 頁，表 2-2-9 的疏濬數量是否誤植？看來好像築堤缺少土方而

取土，而非河道整理而取土。請顧問公司確認相關內容，並於本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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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更精闢的見解。 

6. 第 3-1頁，第 3-1-1節應該是直接節錄水利署相關規範的原文，建議由

原規範稍稍衍生顧問公司將在本案如何搭配、增加、刪節署頒規範的項

目，進而切合鹽水溪調適的特性。 

7. 第 3-5頁，在工作執行計畫書就預擬了圖 3-2-1的計畫類型與架構，將

可能綁死未來的思考空間。建議用較大範疇的方式匡列可能的涵蓋範圍

再將經過工作會議漸次收斂。 

8. 第 3-9頁，(第 3行)「附錄三」僅有訪問一人次，就可以開啟圖 3-3-1

的架構，可能過於武斷。當初調適計畫最重要的是癥結不在工程，而是

「藍綠網路、水岸縫合」的構思。僅有一次的會談就要型塑調適計畫的

主軸，可能要引起大小平台的不斷爭議。請顧問公司先放慢腳步，「先

溝通、後整合」也許是較適切的作為。 

9. 第 3-11~3-36頁，多為沿用過去的報告或研究成果，顧問公司該想一件

事情：「這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如果都一樣，那工作就要落在「藍

綠網路、水岸縫合」的課題，其中藍綠網路也只能由環境汙染、環境保

護、環境保育的傳統議題。「水岸縫合」如何做？水質、旅遊、文化、

水資源管理…，是調適計畫或環團期待的作業嗎？請再思考整個架構的

包容性與完整性。 

10. 本報告已經用許多心力在蒐集資源並嘗試統說明，建議增列「參考文獻」

或「參考資料」章節，讓未來的工作有所依循。 

（四） 吳委員茂成 

    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事涉流域內十幾年來易淹水、水

染、空污、土污等重大風險議題，可說是北台南都會區（包括南科、台

南科工區重要產業發展區、國家公園、國家綠道）的國土計畫水利部門

的前導計畫，十分重要。然而相關治理計畫及污染調查資料繁多，這是

計畫挑戰所在，幸有十幾年來台江流域治理及台江流域學習行動、流域

諮詢會議等，早已針對鹽水溪流域整體課題，從在地進行整體性的治理

探討，也留下不少的台江流域公民會議、民眾參與、河川守護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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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執行，首先要避免陷於鹽水溪主

流的單一思維（本案若是偏於鹽水溪主流規劃，則有鹽水溪治理、環境

營造計畫及水系風險報告可為之，無須本案），難度不在於羅列各相關治

理計畫及調查報告，而是難在從各排水線到鹽水溪整體流域立體 關係

的分析，在於要充分閱讀分析綜合整理這些治理計畫及調查報告，同時

比較台江流域治理及公民會議在地記錄，才能見樹又見林，將鹽水溪與

各排水線之間的流域整體問題，由排水線到集水區、生活圈的四大改善

調適課題列出，最後構成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願景的擬訂。 

    委辦單位的期初報告事涉期中期末工作方向，實屬關鍵，不宜流於

倉促而簡略為之，特別是值此全國三級防疫，建議要視實際執行情形調

整，將期初報告修正好，更應把握數位通訊會議，進行各項諮詢與討論

會議，才能擬妥期初計畫，以利後續期中等執行工作。 

    以下僅就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期初報告章節，提供修正

建議事項如後。 

1. 本工作執行計畫書應為期初報告（見 1-1），因此工作執行計畫書，第

二章節流域概況，建議重新書寫，具體整理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

規劃上位及相關計畫成果，以及歷次台江流域治理（公民會議）、在地

諮詢會議、環保署民眾參與會報等討論重點資料，比較分析出各治理計

畫的重要成果內容，以及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具體列出與本計畫的關連

性。 

2. 第三章工作計畫的「鹽水溪流域課題」亦應根據修正後的流域概況分析， 

再重新進行修正。 

3. 第二章流域概況，建議重新修正，各項修正建議如後。 

(1) 2-1 本調適計畫目標是「鹽水溪流域整體」的地理分析，而非陷於

鹽水溪及其支流的地理位置介紹。應將「鹽水溪流域」分布於台江

內海、新化丘陵，以及位於曾文溪、古台南島之間的地理位置方位

及面積比例，特別是鹽水溪數百年來深受台江內海影響，而發展出

嘉南大圳排水線、給水線的灌排系統的河川特性，加以分析，避免

重蹈傳統「主流河道」思維的困境，才能有助於本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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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鹽水溪主流舊稱「新港溪」，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視野，也與鹽

水溪流域內國家重大產業「台南科學園區」開發前的歷史文化，息

息相關，本節應重新修正。 

(3) 2-1 鹽水溪排水線古稱直加弄圳，發源於安定，日治時期納入嘉南

大圳系統，流域內有南科、台史館、台南科工區等台南重大建設，

更是安南區、南科生活圈主要排水線，集水面積將近一百平安公里，

占鹽水溪流域大半面積，建議本節修正補充，加以調查詳述。 

(4) 2-2 鹽水溪流域下游包含安南區全區，人口近二十萬人最多，「主要

人口」一節建議修正，不宜用「前臺南市」一詞帶過，土地利用也

不是以水田與旱作農業用地為主，還有台江國家公園、台南科工區、

養殖漁業等重要產業。 

(5) 2-2 表 2-1-1鹽水溪流域水系表，建議將主要排水線等支流的流域

面積、計畫洪水量，分別列出，而不是只有鹽水溪主流。 

(6) 2-3 圖 2-1-1水系簡圖，未將鹽水溪排水線三號橋及無名橋、安南

橋、海東橋畫出，安順橋名亦錯誤，寫成和順橋。 

(7) 2-4 流域水道風險概況一節，建議重新修訂。 

(8) 2-4 面對短時急降雨的淹水風險，十年來觀察，常有鄰村有大雨，

本村卻沒有的現象，氣象分析僅以台南測站資料統計顯有不足，未

能反映鹽水溪流域各排水線集水區的氣象特性，下游應當以氣象局

安南站資料進行分析，中上游亦應當改以當地測站資料進行分析，

才能確實掌握短時急降雨的雨量資料。 

(9) 2-5 雨量分析也流域簡略，應當收集台南市水利局、六河局近十年

所做各排水集水區記錄資料，才能分析鹽水溪流域安南區、北區、

南科、新市、永康、關廟生活圈的降雨量特性。 

(10) 2-6 水位流量分析，建議重新修正，應將各排水線的水位流量列

出，比較分析其水位，才能真實反映出鹽水溪與鹽水溪排水線連通

互動的水文特性，特別是鹽水溪流域主要淹水風險區在鹽水溪排水

線流域，應單獨列表分析。 

(11) 2-6 表 2-2-2 水文站表，未將台南市水利局所設測站納入，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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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 

(12) 2-7 治理計畫流量僅有二行，未有風險相關分析，建議重新修正。

鹽水溪流域淹水風險深受海水漲潮影響，但是潮汐一節亦僅有五行，

也未有風險相關分析，潮位站引用應以河川局四草測站、或是安平

站資料統合分析。 

(13) 2-8 表 2-2-3鹽水溪流域流峰流量分析成果表，排水線部分應將

核心的鹽水溪排水線及其支線，另行分項統計分析，才能看出流域

整體的水文特性。 

(14) 2-9 圖 2-2-2流量分配圖，漏列安順排水線支流西善中排及三寶

埤排水、北五間厝中排及小排，特別是南科擴編看西農場，看西出

流管制相關流量應重新計算。 

(15) 2-10 地形及地勢應以流域整體地形及地勢特性，建議修正，應

重新結合各流域集水區、生活圈，流域各支流排水線的地形及地勢，

進行具體分析，避免羅列舊資料，特別是，台南台地北界為鹽水溪，

此節列出中游台南台地加以分析，實為不宜。撥諸歷史文獻及台江

流域調查，鹽水溪舊稱新港溪，出了新化丘陵之後，中游流進目加

溜灣港，下游則隨著台江內海淤積而延伸出海。 

(16) 2-11 地質、土壤一節缺乏相關特性及風險分析，建議重新修正，

應以流域生活圈、排水線的集水區域，與地質圖進行套疊，分析面

積及相關風險，同時標示出流域內各排水集水區土壤液化等風險區

位。 

(17) 2-14 活動斷層一節應具體列出流域各排水線集水區內有那些活

動斷層，才能有助於水道及建物風險評估分析。 

(18) 2-14 地層下陷一節建議修正，文中已敘明地層下陷以流域所屬

的安南區為主，後面則改為以台南地區過去兩期平均下陷速率來分

析，做出計畫區無顯著下陷情事，顯為不確，從圖 2-2-7 圖示來

看，安南區西部從 90 年到 108 年累積下陷量有達到 15 至 20 

公分的情形，附近亦有台南科工區，而且地處鹽水溪排水線下游核

心段及出海口，也有極端氣候海平面上升的衝擊風險，本節理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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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風險情勢，加以分析。 

(19) 2-18～29 河川形態、流路變遷、河床質、河床沖淤、河道疏濬、

斷面等節調查分析，十分重要，可惜僅以鹽水溪主流分析，缺乏鹽

排、安順、六塊寮、海尾、曾排等排水線分析，無法看見鹽水溪流

域整體問題，這部分應重新修正，才能找到各水道風險課題，例如，

應將各排水線的河川質及底泥特性、底泥重金屬含量、淤積、斷面

等資料納入，事實上，鹽水溪數百年受到台江內海淤積影響，形成

具有排水線支流的特性，這是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課題的核

心，也是過去鹽水溪治理輕忽之處。 

(20) 2-30 河川排水一節，實為風險課題分析的重要基礎資料，僅從

堤防、滯洪池、抽水站、水門、橋梁等項目列表，流於粗略，缺乏

系統性的問題整理及分析，亦缺乏鹽水溪以及鹽排等排水線治理相

關河川排水課題的比較分析，建議重新修正。 

(21) 20-30 鹽排等排水線設置許多移動抽水機，長年使用，卻未列入

分析，僅於表中列出，建議重新補述修正，同時將抽水站及抽水機

位於排水線上中下游何處位置標明，才能結合滯洪池策略進行風險

課題分析。河川排水分析目的，在於為解決易淹水地區風險，提供

科學調查及歷次淹水記錄的基礎資料，本節建議應以圖示方式，將

滯洪池、抽水站、抽水機、水門列出，才有助於探討易淹水地區的

成因，目前表列方式，易落入築堤、設抽水站的舊觀念，違反流域

治理在地滯洪、還地於河、出流逕流管制等原則精神，建議修正。 

(22) 2-36 表 2-2-15鹽水溪流域各滯洪池調查成果表，應分各排水線

系統， 再標明滯洪池位於排水線上中下游何處位置，加以製表，

才能清楚了解是否達到流域治理上中游滯洪的目標。表中共計列出 

63 處滯洪池，顯與 2-30 頁所寫 213 處不符，也與「完工或設計

施工中 133 處」不符，兩者顯有重大錯漏之處。此外，表中列出新

吉工業區滯洪池「施工中」，顯為錯誤。在地滯洪與出流逕流管制，

息息相關，更是流域治理、以及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的重要

策略，這項基礎資料，建議重新修正，進一步分析未施作的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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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體流域影響，同時亦應整理最新的鹽水溪及安南區出流逕流評

估報告，列出有關滯洪池相關 風險課題。 

(23) 2-38 表 2-2-16 鹽水溪流域各下水道抽水站調查成果與表 

2-2-17 鹽水溪流域各排水抽水站資料表，這兩份表格格式不一樣，

應統一格式整理，同時要依各排水線系統分類，標示位於某排水線

的上中下游位置，才能了解鹽水溪流域整體抽水站與移動抽水機的

分布，同時應就抽水站廣布對於造成排水線水位提升頂托影響，進

行分析。 

(24) 2-38 表 2-2-16 鹽水溪流域各下水道抽水站調查成果，分行政區

別條列，應依各排水線條列出各下水道抽水站，才能了解與鹽水溪

流域關係，也才不會漏列，本表就漏列了曾文溪排水線易淹水的公

親寮親埔橋移動抽水機，建議重新核對數量，進行修正。 

(25) 2-40～45 表 2-2-18～20 鹽水溪主流水門，未依鹽水溪流域整體

目標，將鹽排等排水線水門列出，建議重新調查修正。 

(26) 2-48 圖 2-2-19 鹽水溪排水系統整治情況等圖，十分重要，但是

僅有圖示，未有整治成果及風險課題分析，建議重新修正補述。 

(27) 2-53 雨水下水道系統分析計畫區有 11 處，僅有圖示，亦流於

粗略，應列表，具體詳述。圖 2-2-24 鹽水溪流域雨水下水道系統

分布圖，僅依行政區分出六區，特別再加上台南科工區，但是獨缺

南科。 

(28) 2-54～55僅有關廟等五區下水道系統分析，卻沒有安南區下水道

系統，明顯疏漏。此節介紹六處系統亦與前述 11 處不符。建議重

新修正。 

(29) 2-56灌溉系統實為鹽水溪流域重要水路，綿密分布的給水線與各

排水線形成嘉南大圳灌排系統，一遇到水災時，這些水路對易淹地

區具有 滯洪、排洪功能，此節僅以圖示帶過，過於簡略，也未有

各區給水線文字分析，建議重新調查，依各排水線集水區，進行分

析。 

(30) 2-59 災害潛勢分析，實為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的核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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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節分析簡略，僅有半頁，特別是文中分析目前鹽水溪流域「淹

水範圍集中多在鹽水溪排水下游鹽田排水及四草排水一帶、曾文溪排

水下游…」明顯與近年來安南區易淹水地區記錄不符，安南區重大淹

水區諸如海尾寮淹水、公親寮淹水、陳卿寮淹水、安中河等，皆未

論及，建議重新調查修正。 

(31) 2-60 鹽水溪水系風險評估，僅有鹽水溪主流評估，鹽排等排水

線風險皆未有分析，建議重新修正。 

(32) 2-61 歷年土砂災害，僅有鹽水溪主流分析，從土砂災害面向來

論，河口及排水線淤沙、淤泥諸多問題，亦應納入調查分析。 

(33) 2-62 災害潛勢僅有三行，土壤液化僅有二行提醒計畫區多數為

中高液化潛勢區，流於粗略，應重新修正，具體論述，特別是鹽排

等排水線發生土壤液化等災害分布及風險課題分析。 

(34) 2-65 流域歷年淹水災害調查依據表 2-3-3，發現淹水災害主要為

「內水排水不及造成溢淹」，「內水排水不及」與「溢淹」分屬兩個

不同的淹水情形，也容易造成誤解為溢堤淹水，核對表 2-3-3 也

僅有虎頭溪排水載明「洪水溢淹」，大部分成因為內水宣洩不及，建

議此節修正，應實際調查歷年流域內各排水線淹水資料，再核對各

排水線治理計畫，進行淹水成因及風險課題分析。 

(35) 2-66 淹水成因分析應依各排水線淹水區進行分析，才能了解鹽

水溪流域各生活圈的淹水風險課題為何。 

(36) 2-67～68 表 2-3-3 鹽水溪水系歷年淹水災害調查表，仍以鹽水

溪主流調查為主，然而核對圖 2-3-5 鹽水溪流域歷年洪災範圍圖，

流域內易淹水區以安南區最嚴重，其次為安定區，建議重新核對台

南市水利局及河川局歷年針對各排水線淹水記錄，重新修正，進行

風險課題分析。此外，101 年、104、106 年淹水記錄漏列，99 年

凡那比颱風僅有鹽水溪主流淹水記錄，未將鹽排範圍安南區淹水記

錄列入。 

(37) 2-72 因應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的風險課題，土地利用分

析應將鹽水溪流域內重大建設、人口密集區加以分析，才能了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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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與流域治理策略之間，是否有衝突危機，才能進行改善與調

適。 

(38) 2-74 上位計畫一節大部分是國土計畫法的介紹，建議重新修正，

應整理出鹽水流域上位及相關計畫，加以列表，同時分析其關連性，

包括國土計畫中的部門空間發展、特定區域、國土功能分區等相關

計畫，進行分析。 

(39) 2-75 表 2-3-5 敏感地區分布概況，應針對鹽水溪流域（主流及

各排水線）進行整體調查，詳列出具體位置，才不會出現非流域內

的楠西、南化等區的描述，建議重新修改。 

(40) 2-79 國土綠網一節應以國土綠網計畫「提升淺山、平原、濕地

及海岸之韌性與調適力，維護其生態功能與生物多樣性」為核心，

以及水利署及地方政府協助事項，加上行政院核定的台灣山海圳國

家綠道、嘉南大圳國家綠道計畫，加以綜合整理，進行鹽水溪流域

藍綠網絡保育的課題分析。 

(41) 2-79～97 鹽水溪流域藍綠保育網絡概況分析，只有鹽水溪主流的

生態調查抄錄，缺乏流域整體概況及課題分析，建議重新修正，至

少應依據國土綠網計畫相關部會配合協助事項，地方政府（水利局

等）應負責「協助執行縣管河川、道路、農田溝渠生物與生態通道

建立與維護，保護區及周邊生物多樣性環境改善，協助生態造林。」

水利署則是負責「水岸環境營造、水岸環境改善結合周邊環境營造、

水岸遊憩據點特色地景營造。」等政策面向，分析鹽水溪流域各排

水線及防汛道路等水岸環境營造現況及課題。 

(42) 2-98 流域水岸縫合，應以鹽水溪流域數百年受到台江內海影響，

進行流域內各排水線水岸及村落歷史人文分析，目前僅以觀光視野，

列舉安平及四草野保區、四草紅樹林景觀，缺乏流域整體性，建議

重新修正。 

(43) 2-100～101 經濟人口產業乃是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非常重要的

基礎資料，僅有一頁概略介紹，建議重新修正。例如，以人口來說，

應分出全區人口為主的行政區，以及部分行政區的人口，例如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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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新市、新化等為全區人口，表 2-5-1 將東區人口全數列入，

顯有不符。經濟產業應結合各排水線集水區的重大產業建設，進行

分布介紹，除了一級產業之外，鹽水溪流域工業區密度為台南市最

高，各工業區分布與排水線集水區關係，皆應詳述分析，才能有助

於流域整體改善與 調適策略之擬訂，建議修正詳述。 

(44) 2-101～102 水資源利用一節，地表水利用建議修正，應將主要

的地表 水利用的嘉南大圳各給水線、排水線運用情形、以及自來

系統、污水 淨化的再生水、伏流水探測、滯洪池水質淨化再利用，

做流域整體分 析。同時，因應台灣面臨乾旱重大危機，水資源利

用應將台江等地區吃水堀、水井…等水資源利用的分布及情形，加以

調查分析，才能研擬下游海埔地因應未來乾旱，在地保水蓄水用水

的調適策略。 

(45) 2-102 提到濱南工業區，此一工業區計畫早已中止，顯為舊資料，

建議補正。地下水一節未具體分析地下水利用情形，僅提到地層下

陷，與 2-14 一節重複。 

(46) 2-103 表 2-5-2 鹽水溪流域內地下水位站資料表，應重新根據

整體流域各排水線集水區測站調查，進行修正。例如，鹽排集水區

內的安慶地下水測站就漏列。 

(47) 2-103～108 水質一節乃是水岸縫合課題重要基礎資料，本節水

質監測資料，皆以鹽水溪主流為主，未將工業區密布最高的鹽水溪

排水線歷年水質監測資料列入分析，包括底泥重金屬污泥等土污問

題，同時，污染來源及污染重要課題應以流域整體及各排水線污染

嚴重程度進行分析，這部分也是未來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

進行跨部門政策討論的重要議題，應當深度分析，不宜粗略帶過。 

4. 3-11 第三章工作計畫，依據水利署參考手冊，已規定「完整蒐集流域

各類基本資料後，據以分析流域重要課題，主要包括水道風險、土地洪

氾風險、藍綠網絡生態保育、水岸縫合等四大課題」，因此，建議本章應在

第二章流域概況修正之後，根據修正後內容，再進行第三章水道風險等

四大風課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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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26-27 流域治理計畫執行現況及水道風險課題，強調堤防加高策略，

大多是以鹽水溪主流為主討論，有違流域治理的在地滯洪、逕流分擔等

原則， 建議依據第二章概況修正後，同時結合流域治理遭遇到挑戰問

題綜合分析，重新修正，才能提供未來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策略參考。 

6. 3-35-36 土地洪泛課題分析，大多流於概念說明，建議依據第二章概況

修正後內容，重新進行各排水線的土地洪泛風險具體課題分析。 

7. 3-49～51 藍綠網絡保育課題，大多流於概念說明，也偏於主流生態問

題說明，缺乏流域整體說明，例如，貫穿鹽水溪流域（國家公園、安南

區、南科、新市、安定、新化）下游到中游的山海圳國家綠道及台江流

域學習、 河川守護行動，即是從台江國家公園海洋河口到平原郊山的

綠網建構，本計畫皆未提及，建議依據第二章概況修正後內容，重新進

行各排水線的藍綠網絡保育課題分析。 

8. 3-58～60 水岸縫合課題為調適計畫重要事項，亦流於概念及原則說明，

缺乏各排水線及其生活圈具體課題說明，水岸縫合應以易淹水地區為主

體， 才能達到流域治理，而不是陷入目前的單一破碎的課題。水質改

善最為重要，僅有數行帶過，也未將遭遇到的困境課題列出，歷史人文

應回到各排水線的歷史人文進行課題分析，其中台江內海、鹽排（古直

加弄圳）、曾排（舊曾文溪水道歷史）、海尾排水（古台江潮溝）、南科灣

港皆為重要歷史人文課題場域，皆未談及，卻是列出推廣台南府城文化，

偏離鹽水溪流域 歷史人文甚遠，建議重新修正。其他推動河川鄉土文

化亦是流於概念說明，特色河段環境營造則是偏於鹽水溪主流，缺乏整

體流域水岸環境營造的課題分析，皆應依據第二章概況修正後內容，重

新進行分析。 

      其他政策建議事項  

1. 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應主動採取積極性的策略，促進流域整體

環境生態的恢復，例如，排水線及河川堤岸綠道化，營造生態綠廊。

促進的做法應吸取民眾參與的經驗，會議時間應配合民眾下班與例假

時間舉行，主動邀請 NGO、社區民眾、學界、企業、機關團體共同參與

討論，同時討論議題的相關資料要開放，事先提供給社區民眾查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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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才能促進議題的對話討論。考量公部門過去經驗，為有效推動流

域治理，應評選優良的中介團體協助河川局， 進行流域治理的議題資

料收集，以及調查分析，例如，針對某一村落的歷次重大水患的雨量、

水文等資料整理，進一步與社區民眾的在地淹水經驗，進行對 話討論，

才有助調適改善在地淹水問題。  

2. 本計畫推動，應擇定易淹水地區，優先進行試辦，再進行檢討，累積

經 驗，修正做法。  

3. 本計畫所面對的風險，應突破水患單一風險的思維，應將乾旱、水污

染、 底泥土壤污染等風險議題納入。再則，都市開發不斷，日治時期

規劃的排水線系統，明顯不足，都計或是國土計畫應主動評估增闢排

水線系統、滯洪池，以 及保育在地埤塘、漁塭、吃水堀等流域環境，

發展污水淨化再利用，而非一直採取加高堤防因應風險。 

4. 本計畫注重水岸縫合，不應只注重觀光，而應朝著河川排水線水質污

染改善、排水線綠道化（綠廊），以連結社區生活圈，成為環村社區的

藍綠共構綠道，促進生活與生態、水岸縫合。 

5. 期初計畫簡報已期中報告事項列出，其中課題討論乃是與其他公部門開會

協調的重要工作事項（大平台會議），應先評估到期中應召開多少場次，

討論那些課題，同時，期初本應就資訊公開平台建構好，將期初報告所提

及的相關治理計畫及調查報告上網公開，這些都是目前應該先修正的

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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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魯委員臺營 

1. P2-101 地下水補注量約 7.9 百萬立方公尺……使用率 63.3%，此依據

為何?請說明引用出處，另，此應為地下水利用情形，而非地表水項目。 

2. P2-105 圖 2-5-2 為本計劃繪製應可提供更清晰(甚至彩色)版本! 

3. P3-2 與圖 3-1-2 流程中提及之”需進行民眾參與課題、不進行民眾參與

課題”分類用詞，可否回饋水利署修正用詞”進行民眾參與課題及辦理

公部門平台協商”，避免對公民參與侷限~公部門的協商過程同樣也可

能「民眾參與」，(公民參與其實重要的是「討論」是否「有效」，有效的

討論或有效的協商才是重點)。 

4. 表 3-2-1 除公部門相關資料，亦可透過訪談蒐集永康社區大學與台南社

大台江分校多年來課程討論資料及可能的學術與民間資料。 

5. P3-45 引用彭瑞祥《開發濕地損失知多少》文中提及之高美濕地研究資

料亦請說明來源(該文章並未說明)。 

6. 本計畫應與長榮大學之工作坊計畫密切合作，故雙方面之審查會皆應相

互列席，已達計畫進度相互了解與合作。 

7. 公民參與的方式與公部門協商的模式以往皆很少著墨，正如意見 3 提及

的「有效的討論或有效的協商」如何達成?建議在期中報告中與工作坊

計畫共同研究後提出建議方案(提供一頁有關可行之公民參與方式簡報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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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黃委員修文 

1. 一般意見：相當肯定水利署以及河川局願意就流域治理以整體的觀點就

各個側面整理出議題而且以建立平台的方式，使得這些議題的討論有可

能以積累的方式而增加深度，未來得以找到更完備的方式來解決議題甚

至改變議題。雖然這個計畫並沒有法律定位，因而在未來缺乏足夠的資

源建立可執行性和強制力，但是重點仍是這是首見由水利署邀集流域各

治理機關以及公民團體就流域整體的議題建立平台彼此對話，假使能建

立成功而有內容的對話，甚至對於議題提出有效的方案。這種方式可能

對未來流域治理的立法具有推動的作用。但前提仍然在於成功的對話，

而成功的對話的基礎在於平台運作的方式、議題提出的方式和議題討論

的方式。因此便對這幾點提出一般意見。 

2. 在工作執行計畫書中，大部分的內容都在整理出四個側面的議題，鮮少

提到究竟小平台的參與者為何，如何參與，又如何討論。能否進行有效

的討論，則討論的方式相當重要，如何提供參與必要的輔助資料也很必

要，希望能對這方面有具體的工作內容規劃。其次是在計劃書中大部分

的內容除了彙整之前的資料外，便是提出各側面的議題。但除了水岸縫

合的議題外，其它議題大多是由上自下所提出，參與討論的平台不能提

出議題嗎?議題究竟產生的方式是怎樣。這些議題可能大多是存在之前

的規劃和計畫之中，但只是討論這些議題也限制了吾人對河川的想像，

假使只是討論這些現有的議題，再怎麼討論，鹽水溪未來也只是一個遍

布堤防，水質不佳，旁邊有腳踏車道的河流罷了。 

3. 對議題的意見： 

(1) 對於淹水議題：2-69~2-71對於民國 90年以來的淹水的整理相當

的明確，也讓人一目了然，對於淹水議題的討論是相當重要的基

礎資料。但是並沒有說明所謂的”洪災範圍”指得是淹水多深或

者時間多長最好是能說明。另外一點是對於淹水議題的討論，則

歷來治水的效果應為持續往下討論的基礎，但是在歷年洪災範圍

的資料中，並沒有嘗試去解釋治水的成效。其實每次嚴重淹水之

後，應都會有因應對策，這些對策實行的狀況為何，效果為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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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滯洪池設置那麼多，效果為何），對於淹水議題的討論是不可

或缺的，應當把這些資料整理清楚。 

(2) 對於水質的議題：個人覺得有個問題應要列入討論的議題，即是

在 2-108頁中所提到重金屬超標的問題。這對下游的養殖業是很

大的警訊，南科不斷發展之下如何面對這個議題，應要進入社群

討論才對。其實圖 2-5-5中所示，自 102年以來鹽水溪的水質呈

現越來越差的狀況，且是在中游部分，可能和南科也脫不了關係，

科技業的毛利率較高，不應當剝削自然，應要提出對策。 

4. 其它: 頁 2-102提到濱南工業區的用水量極大，但此案應己經撤銷，是

否需要修正敘述。 

（七） 吳委員仁邦 

1. 本計畫為依據已初步盤點諸多議題，已有過去眾多的河溪治理項目，建

議應著重對應到國土韌性承洪、水漾環境目標，韌性承洪也並非都以治

理工程或增加設施為主，應增加更多如何達到韌性承洪及水漾環境議

題。 

2. 第 2-1頁的 2-1-1中的第 2柴頭港溪排水發源於….西區….，應修正為

「中西區」。 

3. 第 3-33 頁的表 3-3-3 及 3-37 頁的 3-3-3 藍綠網絡保育課題、第 3-38

頁(一)等章節之中，資料呈現僅只偏重在海岸生態敏感議題，鹽水溪較

上游流域區段的野溪保育(生態)，在本計畫中論述極少，以虎頭溪作為

說明，如在第 2-30頁的 2-2-4重要水利設施、第 2-51頁的圖 2-2-22、

第 3-26頁的表 3-3-2虎頭溪排水、第 3-31第 5…等，其中的新化區 L001

及新化區 L003~5，這一流域段落尚屬自然竹林濱溪河溪地景，其中也

有台灣石鲋、米蝦、粗朝沼蝦等，但本計畫少有針對鹽水溪上游自然野

溪流域段落保育多琢磨，此區域也被列為「待治理」，應有更多探討。 

4. 第 2-80 頁的圖 2-4-1 陸域關注區域及表 2-4-2，草區域的重點生物如

草鴞、黑鳶、大冠鷲(2-95 頁)等分布區域，在「西南六」區域中都常

有紀錄，建議可參考農委會林務局、中華鳥會及台南市野鳥學會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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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尤其草鴞甚至在台灣歷史博物館周遭就有分布紀錄。 

5. 第 3-2頁的 3-1-2之中的(二)所提的「水道風險、土地洪氾風險、藍綠

網絡生態保育、水岸縫合」等四大課題，探討的層次是否足夠，過去並

無案例可參酌，要如何融合？第六河川局與本計畫執行團隊是否應在民

間的大小平台討論議題，亦可提點方向性供參考及討論，才有助於本計

畫執行。 

（八） 王委員雅禾 

1. 建議在期中及期末報告增列「摘要(中、英文)」及「結論與建議」。 

2. P.2-6提及<…最大洪峰流量 1002.84CMS，最枯流量 0CMS。>，經查 P.2-8

表 2-2-3鹽水溪流域各主要河段控制點洪峰流量分析成果表中，其豐化

橋(新市站)之 100 年重現期距流量為 1,500CMS，建議補充 1002.84CMS

之參考依據。 

3. P.2-12 圖 2-2-4 計畫區地質圖內容中，重點是呈本計畫範圍的地質狀

況，建議將斷層資料移除。 

4. P.2-17圖 2-2-8計畫區民國 106至 108年平均下陷速率等值線圖中。 

(1) 建議補圖例，如計畫範圍…等。 

(2) 底圖模糊難以判讀，建議修正。 

5. P.2-34表 2-2-13鹽水溪河道跨河構造物調查成果表中，<自治橋>的墩

柱漏列數量，建議補齊。 

6. P.2-35表 2-2-14那拔林溪河道跨河構造物調查成果表中： 

(1) 第 5座無名橋(過水橋)並無墩柱，建議再確認。 

(2) 16座橋梁中，有 6座需要立即改善，有 6座需要配合改善，建議

補充說明是那些橋梁及改善原因，另也請增列各座橋梁主管機關

名稱。 

7. P.2-36 表 2-2-15 鹽水溪流域內各滯洪池調查成果表中，建議補充<原

佃滯洪池(B)及安北滯洪池>的容量。 

8. P.2-37 表 2-2-15 鹽水溪流域內各滯洪池調查成果表(續 1)內容中，建

議增列<南科特定區 E1 滯洪池，容量 58.65 萬 m3，施工中>及<港口(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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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滯洪池，容量 88萬 m3，已完工>。 

9. P.2-38 表 2-2-16 鹽水溪流域內各下水道治理規劃抽水站調查成果表，

建議<移動式抽水機位置及數量>再和台南市政府及第六河川局確認。 

10. P.2-65歷史洪災內容中，建議增列 108年度。 

11. P.2-66 淹水成因研析內容中，因目前常遇到強降雨短延時，導致道路

側溝無法容量瞬間降雨量而形成道路積水狀況，而道路下方雨水下水道

容量卻未滿，建議應納入分析中。 

12. P.2-71 圖 2-3-7 鹽水溪流域歷年洪災次數、位置示意圖的圖例中呈現

淹水次數，建議要標示是那些年份，應要有統計基準。 

13. P.2-74都市計畫內容中，為因應台南市國土計畫已於 110年 4月 30日

正式實施，建議應參考其內容加入本計畫中。 

14. P.2-102提及<…民國 110年約每日 1,509,485立方公尺…>，經查水利

署、南區水資源局及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等單位資料，目台南市

109 年度最高用水量達每日約 100 萬 m3，因台南市民及各產業的節水，

到 110 年 5 月每日約 91 萬 m3，並預估 112 年會達每日約 129 萬 m3，建

議再和相關單位再確認各項數據。 

15. P.3-3(八)平台定義內容中，建議採用列表方式呈現。 

16. P.3-11內容提及： 

(1) <…仍有 26,391公尺堤防及 3,331公尺護岸仍待新建或待加高加

強。>建議在期中及期末報告時應增列如何因應。 

(2) 提及區域排水，建議列表說明。 

17. P.3-13提及<…惟於 Q100計畫洪水歷線下，僅增加淤積深度約 0.42m，

且將造成豐化橋沖刷(沖刷深度約1.94m)，恐影響豐化橋橋梁安全…>，

建議應有因應方案，並應找橋梁主管機關進行研商工作。 

18. P.3-29提及(二)逕流分擔評估規劃，建議評估是否將<計範範圍內出流

管制計畫執行狀況>納入。 

19. P.3-63 執行空拍任務前置作業內容中，請注意是否符合「遙控無人機

管理規則」及「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相關規定，另建議執行

空拍前可以到<交通部民航局無人機規範管理系統-空域查詢>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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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3-73表3-9-1本案課題所涉及公部門單位彙整表中，提及安南、永康

及關廟區公所，建議鹽水溪流域內的區公所都要納入。 

21. P.5-1 第伍章工作協調內容中，提及<主席裁示各課題、涉及之公部門

單位、民眾參與操作建議等內容是否妥適及後續需納入追蹤的公部門單

位。>，建議要列表將各種項目盤點後討論較適宜。 

（九） 簡委員俊彥 

1. 水利署及河川局大力推動河川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工作，展現企圖

心與積極性，很值得肯定與支持。 

2. 水利署 109 年 12 月函頒「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參改手冊」，闡述

相關理念與執行方法。由於作業方式與過去傳統方法差異甚大，請顧問

公司深入瞭解工作主旨及目標，期能產生具實用性可執行的成果。建議

第一年不必耗費太多精力蒐集與課題無關的基本資料，也請避免規劃一

些不具長遠效益的景觀遊憩性環境營造案件。 

3. 署頒參改手冊僅供參改，不宜完全照抄。請顧問公司充分發掘鹽水溪流

域現況及未來重大課題，並研究是否值得進一步改善。該手冊有下列不

足之處請予注意： 

(1) 該手冊以因應氣候變遷的風險管理惟規劃目標，但風險管理調適

常以非工程方法為主，且多非水利署權責業務。 

(2) 因應措施決策方式採「由下而上」方式，適用於執行面，不適合

政策方向面，請顧問公司主動提出重大課題，引導決策方向。 

4. 鹽水溪流域的防洪排水水道體系大致成形。如何確保該基礎建設體系永

續發揮計畫功能，建議將下列事項納入重要課題進行調適規劃： 

(1) 鹽水溪受潮汐影響，加上坡度平緩不利排洪，有關整體疏浚的功

能定位，及如何與鹽水溪治理計畫結合，值得深入研究規劃。 

(2) 鹽水溪排水集水區是鹽水溪流域主要積淹水區，如何結合逕流分

擔與出流管制措施已達成減災目標，請研提對策。 

(3) 鹽水溪歷史文化背景深厚，如何發揚河川排水水文化，使民眾珍

惜既有水利建設，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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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吳委員俊益 

1. 請補充或修正下列基本資料收集： 

(1) P2-5 雨量站請補充收集各單位測站(水利署、氣象局、台南市政

府等)。 

(2) P2-6水位站請納入台南市政府建置測站。 

(3) P2-29表 2-2-9疏濬調查表請更新為 110～112年度。 

(4) P2-32表 2-2-12現有堤防護岸施設一覽表，其中曾文溪排水請補

充 12佃疏洪箱涵。 

(5) P2-35跨河構造物調查成果表，除河川部分，排水亦請列入。 

(6) P2-39表 2-2-17抽水站基本資料表，編號 6安定排水屬曾文溪流

域，請更正。 

(7) P2-45水門一覽表，除河川部分，排水亦請列入。 

(8) P2-53雨水下水道系統 11處，其中新市區是否重覆計算?另 P2-54

～55為何僅就其中 5處雨水下水道系統說明? 

(9) P2-81 第 2-4-2 節有關生態之資料來源，除蒐集官方之報告資料

外，是否有其他民間團體或學校研究報告可供參考? 

(10) P2-103有關水質資料之蒐集，建議增加計畫範圍內之汙水處理廠

資料。 

2. P3-15請補充說明 TCCIP氣候變遷分析於本計畫之運用，另採用 RCP8.5

為最極端情境，及世紀末情境為 2075-2099(距今尚久)，是否過於保守? 

3. P3-44請補充說明生態服務系統在本計畫之應用。 

4. P3-61 調適願景及目標在訂定定性或定量的評估指標，以既有的課題，

本計畫之執行構想為何? 

5. 第參章中重要課題評析，不同課題建議依手冊編製流域課題縱向簡表及

空間區位圖，以能掌握各重要課題及其交互影響。 

（十一）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組 賴政佑副工程司 

1. 有關鹽水溪開運橋上游右岸用地範圍線之劃設議題，請於本案分析評估，

並將南光藥廠公司所做之評估建議內容一併納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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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土地洪泛風險課題所列之 B3 出流管制，因出流管制本應依相關規

定辦理，且另有審查機制，是否需列為課題，建議再考量。 

3. 有關藍綠網絡保育課題 C3.3 三崁店諸羅樹蛙園區維持，五河局於整治

大湖口溪時亦遇有諸羅樹蛙保育課題，相關民眾參與及環境營造建議可

納入參考。 

4. 有關藍綠網絡保育課題 C3.4推廣 NGO、NPO自主研究，本署目前正研擬

相關補(捐)助之規定，未來若 NGO、NPO 及大專院校欲辦理水岸環境相

關課題研究將可依程序申請補(捐)助。 

5. 第 3-8節水岸環境之潛力區位評估，臺南市政府目前向本署爭取經費辦

理「臺南市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建議本案後續蒐集該

案相關資料，其作法可做為本案參考。 

6. 小平台民眾參與之研商內容，不需以四大主軸分類才由個別主軸討論，

而是應將區域(河段)內之各課題結合進行整體討論，之後再依四大主軸

分類歸類，以提升小平台民眾參與之效率。 

7. 調適規劃過程中辦理之大小平台會議或活動，建議以攝影、錄影等方式

適當記錄辦理過程或參與者之意見、感想、感受，以利未來如辦理成果

說明或影片文宣所需。 

8. 建請洽河川局於官網之資訊公開區項下建置專區，上傳提供有關流域之

治理規劃、治理計畫、調查研究等成果資料，並於計畫執行期間持續上

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相關資料與成果，供各相關單位及民眾

便利完整查詢流域之相關資訊。 

9. 委外設立與管理之網路小平台，於委外契約結束後，河川局如欲持續營

運者，應請委外廠商完整移交由河川局維管。 

10. 第伍章工作協調，第二點所述表 3-3-17、3-3-22、3-3-26 及 3-3-29

所指為何？似未於報告中，請再檢視修正。 

（十二）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張雅萍 

在文化及觀光推廣方面，於後續詳細計畫研商定案後，風管處於相關行

銷及活動將配合導入妥適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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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林筠婷 

1. P2-53 及 P3-12，雨水下水道小節，描述臺南市新化區雨水下水道系統

採 2年重現期，經查臺南市政府甫於 109年完成「臺南市新化區雨水下

水道系統檢討規劃」，將保護標準由 2 年重現期提升至 5 年重現期，請

修正。 

2. P2-54，表 2-2-21鹽水溪流域各區雨量基準列表， 

(1) 建議將降雨強度公式列出，短延時降雨量以 1小時為基準來比較，

以利參考。 

(2) 新化區都市計畫區重現期距降雨頻率請修正為 5年，編制年度亦

請修正為 109年 4月，另短延時降雨量再請依臺南市政府 109年

完成之「臺南市新化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修正。 

3. P2-55， 

(1) 關廟區，依據「臺南縣關廟鄉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規劃施設

漏列排水幹支線 17,316公尺，請補充。 

(2) 善化區，依據「臺南縣善化鎮變更及擴大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

系統規劃報告」，規劃施設漏列排水幹支線 14.7 公里，請補充。 

(3) 漏列台南市原六區、新化區及新市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內容，

請補充。 

（十四）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陳學宏工程司 

1. P.2-4，7月平均溫 29.2，1月平均溫 17.6，和表 2-2-1對應不上。 

2. P.2-33，永康排水 2K+925~3K+149已完成；1K+130~1K+280左岸已完成。

圖 2-2-21亦請一併更正。 

3. 地方反映鹽水溪(出海口至永安橋)及鹽水溪排水(匯流口至東和橋)下

游淤積情況嚴重，應辦理疏濬。請增加考量地方意見，評估是否可增列

於溪整體疏濬評估計畫(111~113年)內。 

4. P2-24、P2-25 相關河道高及沖淤變化縱剖面圖，相關橋梁標示建議比

對圖 2-2-10所標示位置標示之。另圖 2-2-13是否可增加計畫河床高，

以利判讀是否須辦理河道疏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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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2-38 

(1) 安南區 B 系統 NO4，目前市府水利局已設置應急站體(2CMS+2 台

移動式抽水機)。 

(2) 安南區 C系統 NO12，目前市府水利局已設置應急站體(4CMS)。 

(3) 安南區 D、E系統 NO15，說明有誤。 

（十五）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蘇奕端 

1. 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

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爰屬都市計畫內檢

討變更仍回歸都市計畫程序處理，無涉國土計畫。 

2. 本市國土計畫針對都市計畫區內河川區等分區，基於以下兩點理由，不

另行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4類，而同都市發展用地規劃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 1類： 

(1) 已考量本市仍有多處都市計畫區尚未完成都市計畫書圖重製，且

公告河川範圍尚有精度不足等因素，如於國土計畫劃設為國土保

育區第 4類，恐造成未來因應河川公告（或治理計畫）範圍需調

整之困難度（包括劃入及劃出河川範圍），變更時程冗長造成徵

收興闢作業延宕、損害民眾權益。 

(2) 都市計畫區內劃設為保護區或保育等相關分區用地，已有相對管

制事項，應不致對土地造成不當利用，故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

規定，回歸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予以執行。 

3. 對於鹽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成果，倘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依

循都市計畫法程序檢討變更。另非都市土地如涉及變更者，由水利單位

逕依水利法辦理用地變更即可，無涉開發許可事宜。 

（十六） 臺南市關廟區公所 王依慧 

本區議員提案，請配合本區生態環保、文化觀光及河川環境設計。 

（十七） 本局管理課 林信宏副工程司 

1. P2-20，圖 2-2-10，七甲橋建議更名為湖七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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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2-24，圖 2-2-13及 P2-25，圖 2-2-14，渡頭港大橋應係筆誤，請修正。 

3. P2-34，七甲橋已改建並更名為湖七橋，建議更新資料。 

4. 鹽水溪現況水門一覽表，因今年度工務課新設完工及湖七橋新設完工將

新增水門，後續由管理課彙整後提供更新。 

5. P3-70，圖 3-8-4七甲橋請更名為湖七橋。 

6. P4-2，工作執行計畫書應完成日期 109.04.29應係誤植？ 

（十八） 本局規劃課 陳金鐘副工程司 

1. P2-5,水位流量一節，本年度(110年)曾文溪排水(第十號橋站)、鹽水溪永安

橋站已廢站，另新增曾文溪排水-曾文溪排水橋站、鹽水溪-溪頂寮橋站及許

縣溪橋站。請修正表 2-2-2。 

2. 圖 2-2-1, 

(1) 所列水位流量站請區分水位站及水位流量站。安順寮請更正為安順橋。

已廢站請刪除，並補充新增水位站。 

(2) 建議列入氣象局雨量站。 

3. P2-7,潮汐一節，原列將軍潮位站建議改採離鹽水溪口較近之四草潮位站，

或今年水利署新設安平潮位站。 

4. 2-2-2地文環境,建議補充地下水位相關資料。 

5. 表 2-2-11 現有防洪構造物現況調查表，請參考本局鹽水溪水系風險評估計

畫，更新相關數據。 

6. P2-62,第三小節災害潛勢與 2-3-1災害潛勢名稱相同易造成混淆。 

7. P2-72,土地利用,請再補充國家公園範圍及海岸防護區等相關資料。 

8. 2-5-1水岸歷史人文,宜再補充中上游水文化、在地特色景觀及代表性特色產

業。 

9. 表 3-3-2、3-3-4、3-3-10 及 3-3-11，民眾參與操作建議欄內之另案持續辦

理&資訊公開，並無法瞭解後續辦理程序，請依各單位意見將鹽水溪流域課

題提出建議區分，需進行民眾參與與不進行民眾參與，其中需進行民眾參與

之課題又分為由河川局辦理小平台或非屬水利單位之權責需由權責單位辦

理者；不進行民眾參與之課題，又區分為由水利單位辦理公部門平台研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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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權責機關辦理。 

10. P3-64,鹽水溪用地範圍線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檢討係針對全河段非僅斷面

49~49A2，此部份另辦理相關審查。 

11. 表 3-8-1,水岸環境潛力評分標準，建議納入在地團體認養意願。 

12. 水岸潛力區位，應參照本計畫服務說明書內容，評估流域內具有打造安全性、

景觀性、文化性、產業性、水質改善、環境教育、社區受益、觀光遊憩及生

態棲地復育等水岸環境之潛力區位。而非僅評估景觀營造部份及休憩設施。 

13. 本案工作內容含協助辦理平台研商，後續宜因應新冠疫情發展及早規劃後續

辦理方式。 

 


